附件1：

2010年东莞市专利培育与试点企业认定

申报指南

为提高我市企事业单位知识产权的创造、管理、保护和运用能力，根据《东莞市专利促进实施办法》（东府[2007]85号）和《东莞市专利促进实施办法操作规程》（东科[2007]68号），制定本申报指南。
一、专利培育企业认定

本项目资助我市专利意识比较强的企业，帮助其初步建立基本的知识产权制度，提高其应用专利知识和专利保护的能力。申报者必须符合以下申报条件：

（一）在我市依法注册并具有独立企业法人资格（个体户、个人独资、合伙企业等不属于独立企业法人资格）；

（二）有一定的经营规模、较强的创新能力和新产品开发能力；

（三）有较强的开展专利工作的意识，具有一定的专利管理工作基础和条件；

（四）专利申请量：发明专利1件或实用专利3件或外观设计专利10件以上。

二、专利试点企业认定

本项目旨在进一步推进企业知识产权管理工作，促进我市企业自觉主动地运用知识产权制度来促进企业进行技术研发创新、合法垄断市场，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申报者必须符合以下申报条件：

（一）在我市依法注册并具有独立企业法人资格（个体户、个人独资、合伙企业等不属于独立企业法人资格）；

（二）有一定的经营规模，生产型企业年产值达到1000万元以上，有较强的创新能力和新产品开发能力，企业重视专利技术产业化，专利产品销售额占企业总销售额的30% 以上；研发型企业研发人员占职工总数20%以上，本科学历以上工作人员超过10人；

（三）已设立专门的知识产权管理机构，并配备了专职或兼职工作人员负责知识产权管理工作，建立了比较健全的知识产权管理制度和激励机制；

（四）专利申请量：发明专利1件或实用专利5件或外观设计专利20件以上；

（五）企业上年度对知识产权工作投入的经费占其研发投入总额的比例不低于3%；

（六）企业无恶意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行为。

三、申报材料（一式三份）:

（一）申报专利培育企业，提交下列材料：

1、《东莞市专利培育企业认定申报书》（网上审批通过后在申报系统上打印）；

2、企业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盖公章）；

3、企业专利清单（盖公章）；

4、企业上年度的资产负债表、损益表（盖公章）；

5、其他证明材料，如企业专利工作者证书、高新技术企业、民营科技企业、获奖证书等。

（二）申报专利试点企业，提交下列材料：

1、《东莞市专利试点企业认定申报书》（网上审批通过后在申报系统上打印）；

2、申报单位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盖公章）；

3、申报单位专利清单（盖公章）；

4、申报单位上年度的财务审计报告（盖公章）；

5、申报单位知识产权管理制度；

6、东莞市专利培育企业的认定文件复印件；

7、申报单位上年度知识产权工作投入、研发投入清单及凭证（复印件）；

8、其他证明材料，如企业专利工作者证书、高新技术企业、民营科技企业、获奖证书等。

四、注意问题

（一）申报单位必须在规定时间内申报和提交相关资料，逾期不报或不提交相关资料，视为放弃。
（二）以《东莞市专利培育企业认定申报书》或《东莞市专利试点企业认定申报书》首页作为封面，不得另制封面。
